
纳税与筹划

“节税”抑或“递延纳税”：
股权转让中的纳税筹划问题

高允斌  谢美萍

一、 案例

Z省的三个自然人在Y省某市设立一

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甲 ， 注册资本 8 000

万元。公司将以 1 亿元所购土地 “三通

一平”（即通水、通电、通路及土地整平。

开发成本约 600 万元 ， 开发费用约 400

万元 ， 开发费用中除利息费用以外的

其他开发费用约为 1 80万元）之后 ，2005

年年初土地市场评估价格 已上涨到 约

1 .5 亿元。现另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乙

欲得到该宗地块，如果直接向甲公司购

买 ， 则甲公司初步测算其应纳税款为：

营业税 =（ 1 5 000- 1 0 000）× 5%

= 250（万元）；

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= 250 ×（7%

+ 3%）= 25（万元）。

有的 地方税务机关 认为，《财政

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营业税若干政

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3]1 6号）中“单

位和个人销售或转让其购置的不动产

或 受让的土地使用权 ， 以全部收入减

去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的购置或受让

原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” 的差额计税

的规定不适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 ， 则

营业税 = 1 5 000 ×5% = 750（万元）。本

例中甲公 司买入土地使用权后售 出 的

不是房产，同样是土地使用权，故所在

地税务机关认可用土地使用权的转让

收入减去其购置原值后的差额计税。

土地增值额= 1 5 000- 1 0 000-600

-（1 0 000+600）×5% - 1 80-275-（1 0 000

+ 600）× 20% = 1 295（万元）；

土地增值率= 1 295/ 13 705= 9.45% ；

土地增值税= 1 295 ×30% = 388 .5

（万元）；

企业所得税 =（ 1 5 000- 1 0 000-
600- 1 80-320-275-388 .5）×33% =
1 068 .045（万元）；

甲公司共需纳税 1 73 1 .545万元。

另外，乙公司应缴契税= 1 5 000 ×

3% = 450（万元）。

鉴于此项交易中较重 的税负， 有

人为双方设计了 一个 “ 纳税筹划” 方

案： 由乙公司及乙公司的大股东（系一

自然人）按经评估后的甲公司净资产账

面价值 1
.2 亿元（含土地评估增值）受让

甲公 司的全部股权 ， 甲公 司变更股权

后持续经营 ， 并在新股东的主导下进

行后续的房地产开发。其依据是 ： 甲公

司股东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乙公司股东

时 ，按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

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

[2 0 02]1 9 1 号）之规定， 无需缴纳营业

税；另一方面 ，乙公司及其大股东系通

过收购甲公 司股权间接取得了土地使

用权， 而不是通过直接的资产买 卖取

得土地使用权 ，这样，甲公司无需为土

地增值缴纳土地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

及营业税等， 从而避开了资产直接交

易下的各种税收负担。

交易双方认为该筹划方案非 常合

理 ， 遂依 “计” 而行， 并一次性支付完

交易价款 1 .2 亿元。在变更股权之后 ，

甲公司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从 1 亿

元调为 1 .5亿元 ，净资产的增加部分贷

记 “资本公积”。甲公司经过两年房地

产开发、销售，在清盘时进行土地增值

税和企业所得税清算时， 地价成本均

按 1
.5 亿元计算。

然而 ， 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在对甲

企业进行纳税检查后 ， 作出 了如下处

罚决定：

1
、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

<企业改组改制中若干所得税业务问题

的暂行规定 > 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 1 998]97

号）的规定：“企业股权重组后的各项资

产 ，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 ，不能以企业

为实现股权重组而对有关资产等进行

评估的价值计价并计提折旧 ， 应按股

权重组前企业资产的账面历史成本计

价和计提折旧。” 甲企业的企业所得税

纳税处理违反 了上述规定， 应予 补税

并罚款。（注：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也有

类似规定，见《国家税务总局印发 <关

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、分立、股权重

组、资产转让等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

的暂行规定 > 的通知》）

2、根据《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》及

其实施细则 的规定 ， 计算土地增值额

时扣除项目 中的 “取得土地使用权所

支付的金额”是指“纳税人为取得土地

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和按国家统一

规定交纳的有关费用”。在股权变更前

后 ，甲公司作为“纳税人” 的身份是连

续的 ， 故计算土地增值额 时能够扣除

的地价只能是最初购入时的成本 1 亿元

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土地增值额时，

股权转让前的土地开发成本和开发费

用 1 000 万元允许其按规定扣除）。因

此 ， 甲公司在土地增值方面也构成少

缴税款事实，应予补税和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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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案例分析

在上例中， 股权受让方无论是在

事中还是在事后都难以理解的是： 其

所受让股权的价值是以目标企业（甲公

司）净资产评估确认值为基础的， 为什

么受让目标企业 后不能按评估确认值

作为目标企业资产的计税成本？即为何

不能将受让前资产的账面价值调整为

评估确认值？这就要从税收理论和我国

的税收制度说起。

我国目前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实际

上是一个双重征税的结构 ， 即公 司利

润（应纳税所得额）先要征收企业所得

税 ， 在将税后利 润分给股东时还要征

收一道所得税 ， 其集中体现便是公司

对个人股东分红还要被征收 20% 的个

人所得税。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是“实

质法人说”。这一理论认为， 公司法人

是一个独立的权利义务主体 ， 拥有法

人财产并享有法定的财产权利 ， 相应

地也要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和义务。公

司法人的所得与股东所分配的利 润应

分别纳税，分别独立存在。

上例中， 甲公司个人股东在转让

股权时获得的高额所得源于目标公司

价值增长，不过在股权转让环节，因为

目标企业尚未实现这种增值 ， 也就没

有实现税收意义上的所得 ， 故只征收

了甲公司股东的个人所得税， 而对甲

公司未征收企业所得税。但这里的“未

征收”只是暂未征收而非免于征收。当

甲公 司最终将商品房出售后， 税收意

义上的企业所得实现 ， 于是税收制度

上要求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 时 ， 可以

税前扣除的计税成本只能是股权转让

前资产的原账面价值， 评估确认值与

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最终被计入应

纳税所得额征收企业所得税 ， 从而完

成了双重征税的过程。

再看土地增值税 ， 它 强调税基及

征管环节的连续性和完整性。上例中，

股权转让环节对目标企业同样未征收

土地增值税 ， 如果甲公司 日 后清盘时

允许其扣除土地评估确认值后计算土

地增值额 ， 则评估确认值与原账面价

值之间的差额无论是在股权转让时还

是在最终清盘时均未被计入土地增值

额征税，必然造成征收“链条”的脱节。

三、几点思考

通过上例分析 ， 以下几点值得我

们进一步思考：

1
、 当人们要获得目标资产特别是

整体资产使用权时 ， 既可以对目标资

产进行直接的买卖交易 ， 也可以采用

企业合并、资产置换、 投资转让等方

式 ， 包括通过受让目标资产占有主体

的股权来达到目的。前者称为资产交

易 ， 后者称为重组交易。在重组交易

中，当目标企业或资产价值增值时 ，从

税收角度看就是一项应予征税的所得，

但在某些情况下（如换股合并、上例中

的股权重组）， 目标企业的增值并未最

终实现，鉴于这种增值金额巨大，如果

对目标企业增值立即征税 ， 纳税人将

因无力承担现时的高额税收成本而使

原本合理的企业 重组难以为继， 这种

税制便可能是一种 “恶税”。本着税收

的 “中性原则 ”
， 税制中便产生了延迟

纳税的规定 ， 即暂不确认这种增值或

所得 ，但对于交易各方而言切切要注意

的是， 这绝非等于免于征税。如果我们

错将延迟纳税当作免税，很可能让受让

方、合并方等作出错误的税收成本评

估，最终导致决策失误！例如，上例中股

权重组后的甲公司及其新股东因为错误

地计算了税收成本，很可能将商品房的

销售价格确定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

上， 从而导致未来经营成果的逆转。

2、上例中， 重组交易可使资产转

让方即时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土地

增值税延迟到以后期间 ， 在税率不变

甚 至税率 呈下降趋势时 ， 延迟纳税至

少可使人们获得货币 时间价值 ， 因此

会成为纳税筹 划 时 的优选方 案之一。

但问题是，在企业重组中，重组前后资

产的权利 主体特别是终极所有者会发

生 重大变化， 这种延迟纳税会将某一

利益主体应缴纳的税款 “悄悄地”转移

给另一利益主体承担。我们不免要问：

应如何确定目标企业的评估价值？在目

标企业的评估增值中是否应考虑存在

着 “递延税款” 贷项？是否应将该 “递

延税款” 扣除后的余额作为目标企业

价值并作为确定股权转让价的基础？上

例中， 甲公司的原股东获得了收入和

所得，基于 “实质法人说” 的理论和制

度安排 ， 原股东获得的所得应是源于

甲公司的税后所得 ， 但恰恰是甲公司

在股权重组时暂不负税 ， 如果我们在

确定甲公司净资产价值及评估增值时

忽视了 “递延税款” 因素，甲公司原股

东往往获得了不应有的利 益。该税款

由股权变更后的甲公 司及其新入主股

东被动承担 ， 由于 在订立股权转让协

议时未能预见 ， 导致其损失难以挽回。

本着上述分析 ， 笔者引申出企业

重组筹划中应注意的两个原则 ：（
1）本应

由他方负担的税款 ，我方不能承担；（2）

纳税筹划应综合考虑和平衡重组各方

的利益 ， 而不是损此益彼。

3、通过纳税筹划改变了当事各方

的行为方案后 ， 也可能产生绝对意义

上的节税。上例中，在将资产交易变成

重组交易后 ， 由于没有发生直接的资

产转让 ， 也就避开了转让不动产的营

业税问题，同时按照《财政部、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 重组若干契税政

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 3]1 84 号）第二条：

“在股权转让中， 单位、个人承受企业

股权 ， 企业土地、房屋权属不发生转

移，不征收契税。” 由此可见 ， 只要恰

当 处理好重组中的税负转嫁问题， 这

也不失为值得考虑的替代直接资产交

易的筹划方案之一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国瑞兴光税务师事务所

  昆明大学经济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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